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妇女研究论丛 Ｍａｒ． ２０２３

第 ２ 期 总第 １７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２ Ｓｅｒ． Ｎｏ． １７６

信仰不同宗教会相看两厌吗？∗
———夫妻宗教信仰的差异与婚姻满意度

盛　 禾１ 　 张春泥２

（１． ２．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关键词：夫妻宗教信仰相同；夫妻宗教信仰相异；婚姻满意度；性别

摘　 要：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探讨了夫妻宗教信仰情况对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以宗

教信仰的多维测量为基础，研究发现，信同一宗教类别的夫妻占 ３． ７８％ ，宗教信仰不同的夫妻比例为 ２５． ９２％ 。 较之夫妻不信

教和信同一类别宗教，宗教信仰相异会导致丈夫一方婚姻满意度更低。 本文从宗教信条和家庭分工中的性别角色规范等维度

进行分析阐释，探讨夫妻宗教信仰与婚姻满意度背后的社会和性别关系，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语境下这一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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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尊重和保护个人宗教信仰自由的多

宗教国家。 ２０１８ 年，《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

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我国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

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信教公民近 ２ 亿；此

外，我国存在多种民间信仰，与各地传统文化和风俗

习惯结合在一起，群众也有丰富的民间信仰实践［１］。
杨庆堃先生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曾论述

过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与家庭的关系：家庭是混合

宗教（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家庭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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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祖先崇拜、丧礼仪式、祭祀仪式等可以强化和维

持血缘关系，故宗教具有家庭整合的功能［２］。 不过，
当代中国社会宗教信仰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却很少被

探讨。 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夫妻一方信教或双

方都有宗教信仰的现象日渐增多，宗教信仰也在一

定程度上进入当代中国家庭关系的视野。
近年来，夫妻双方因信仰不同宗教导致的家庭

矛盾引发了一定的社会关注。 例如，在某知名网络

问答社区上，以“宗教信仰”“婚姻”“家庭关系”为标

签的话题热度不减。 有的网民表达了对不同宗教信

仰者能否步入婚姻的困惑，如“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适

合结婚吗？”；有的网民则担忧夫妻宗教信仰不一致

会破坏家庭关系，如“无神论的丈夫越来越不能忍受

妻子的宗教信仰，我该做些什么？”；等等。 梳理对这

些提问的回答不难发现，回答者的立场主要分为两

派：一派的态度相对乐观，认为“只要相互尊重就没

事”；另一派的态度则相对消极，认为“信仰不一致

对婚姻和谐很不利”。 网络社区上的众说纷纭也在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在中国社

会，夫妻的宗教信仰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家庭关系？
当前国内对婚姻匹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夫妻在

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收入等方面的匹配及其对婚

姻质量的影响，对宗教信仰维度的探讨相对不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际上围绕不同国家、不同人

群的宗教信仰与婚姻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经验研究。
２０１９ 年《世界家庭地图报告》通过分析澳大利亚、法
国、墨西哥、英国、美国等 １１ 个国家近万名受访者样

本，指出信仰相同的夫妻的婚姻质量高于信仰相异

的夫妻和世俗夫妻①。 然而，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

中国则有待商榷。 已有研究指出，中西方社会的信

仰现实不同：西方社会以基督—耶稣信仰为主、排他

性强、宗教成员资格明确，中国人的信仰则综摄性

强、组织松散［３］。 另外，中国人对宗教的认知和态度

也与西方人存在差异，因此宗教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难以从对西方社会的研究经验中直接得出答案。
本研究旨在探讨夫妻的宗教信仰匹配对婚姻满

意度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具体聚焦两方面：一是

夫妻宗教信仰匹配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即是否夫

妻信仰相同的婚姻满意度更高、信仰相异的婚姻满

意度更低；二是夫妻宗教信仰的异同对个体婚姻满

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即夫妻宗教信仰的相同与分

异是对男性的婚姻满意度更重要，还是对女性的婚

姻满意度更重要。 通过构造夫妻匹配样本，研究既

将婚姻作为集合体来讨论，也关注婚姻中夫妻双方

各自的差异性。 婚姻家庭和谐事关民生幸福，家庭

建设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研究夫

妻精神世界的匹配及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可以为

检验与拓展婚姻家庭理论提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有助于深化对当代中国婚姻家庭和性别关系的认识，
对促进婚姻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具有参考价值。

二、文献回顾

（一）夫妻宗教信仰与婚姻质量

婚姻匹配，或者婚配对象特征的相似性是一种

普遍的社会现象。 社会科学研究已有大量证据表

明，绝大多数婚配对象在族群、阶层、宗教信仰、受教

育程度、职业声望上具有很强的相似性［４］［５］，这种相

似性是维系婚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婚配对

象的宗教信仰相似性上，通常用宗教同质婚（ ｒｅｌｉ⁃
ｇｉｏｕｓ ｈｏｍｏｇａｍｙ）的概念指夫妻双方在宗教信仰的各

维度上具有相似性或者来自同一个宗教团体，用宗

教异质婚（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ａｍｙ）的概念指夫妻在宗

教信仰上差异较大或者婚姻跨越了宗教界限。
在西方社会，宗教同质婚较为普遍。 以美国为

例，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６２％ 的天主教徒、８４％ 的基

督新教徒、８０％的犹太教徒都在自己的宗教群体内

通婚［６］。 总体而言，只有不到 １ ／ ３ 的婚姻是由不同

宗教信仰的伴侣组成的，也只有 １０％的夫妻在婚后

依然保持相异的宗教身份［７］。 ２１ 世纪以来，美国社

会宗教同质婚的传统受到削弱［８］，逐渐有超过一半

的婚姻跨越了宗教界限，约 ４０％的夫妻婚后保持不

同的宗教信仰［７］。 西方研究尝试使用各种维度测量

夫妻双方宗教的同质性，如是否属于同一教会［９］、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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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１０］、神学观点［１１］，这些研究大多发现，宗教同质婚

往往促进婚姻满意度与稳定性，宗教异质婚则通常没

有那么理想，更加容易解体［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
为何夫妻宗教信仰相同会带来更高的婚姻质量？

有两种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在西方社会的机制。 文

化资源理论认为，拥有相似的宗教信仰意味着夫妻拥

有相似的文化资源，双方在价值观和行为上更可能达

成一致，对性的态度、性别角色、子女抚养、婚姻承诺

和其他家庭生活领域容易达成共识［１１］［１７］［２０］。 相比之

下，宗教信仰不同的夫妻在维持和谐的家庭关系上

往往面临更多的困难。 研究发现，信仰的异质性会

引发更多的争吵，尤其是在金钱花费和家务分工

上［１２］。 社会网络理论从社会交往的角度解释宗教同

质婚对婚姻的影响。 宗教背景相似的夫妻本就拥有

相似的社会网络，婚姻的结合将会发挥增强效应，强
化他们的人际依恋和结构性束缚，降低婚姻破裂的

可能性［２１］［２２］。 相较之下，宗教异质婚则可能带来不

同社会网络之间的冲突。 在西方排他性宗教的情境

中，夫妻信仰不同可能会破坏原有宗教网络的稳定

性，使伴侣之间的谈判和妥协都变得更加困难。
国内对这一议题的研究相对有限。 周易等人在

陕西省咸阳市杨凌区农村的调查中发现，都信仰基督

教的夫妻的婚姻质量高于宗教信仰不同的夫妻；夫妻

双方共同的宗教参与越频繁，婚姻质量越高［２３］。 韩婷

对河南省西部地区基督教家庭的研究发现，当夫妻中

有一方信教、另一方不信教的时候，强烈的干预与隐

性压力会对夫妻关系造成负面影响［２４］。 不过，这些研

究以个案或小样本问卷调查为主，缺乏系统全面的经

验证据，且仅关注基督教，而基督教徒在我国总人口

中比例仅为 ３％ ［２５］，并非宗教信仰的主流，不能由此推

及我国其他的信仰群体。 就解释机制而言，西方以基

督教为主的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社会。 由于中国人

的信仰存在综摄性强、变化性大、组织松散等特点，个
体宗教信仰状况并不必然与其文化资源及社会网络

相关联。 相较之下，夫妻宗教信仰不同对婚姻的影响

更可能源自角色冲突［２４］，比如，个体在信仰上的投入

与其对家庭的投入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如果家庭成员

在参与聚会、礼拜、烧香、宗教捐赠等活动上投入较

多，很可能会造成其在家庭收入赚取、家务和育儿投

入等方面的不足，从而引发家庭矛盾。
（二）夫妻信仰对婚姻影响的性别异质性

宗教同质婚或异质婚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是否

存在性别差异？ 这一问题在西方文献中有过一些研

究。 主要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宗教同质婚中女方的满意度更高，但这

一点主要是由于丈夫也信仰同一宗教带来的。 有研

究发现，相较于妻子，丈夫信仰宗教更能够提高婚姻

整体的满意度和稳定性［１２］［２６］。 换言之，丈夫和妻子

如果信仰同一宗教，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回报更大，
这种差别可以由性别规范来解释。 在婚后的社会化

中，通常是女性迁就男性。 丈夫的宗教信仰使他们

更加尊重妻子、重视家庭，减少破坏性行为———发挥

缓和效应（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２６］，这对妻子是有益的。
第二，在宗教异质婚中男方更加不满意，女方则

不然［６］［２７］［２８］。 一方面，丈夫的不满可能来源于对宗教

代际传递的担忧。 诺瓦尔·Ｖ． 格伦 （ Ｎｏｒｖａｌ Ｖ．
Ｇｌｅｎｎ）的研究指出，在美国社会，孩子的宗教认同是

夫妻婚姻关系紧张的重要来源。 通常情况下，孩子

更可能接受母亲的宗教信仰，如果父母的信仰相异

可能造成父亲和孩子的冲突，进而加剧家庭矛盾［６］。
另一方面，丈夫的负面情绪也可能来源于夫妻性别

角色规范的失衡。 例如，基督教十分强调夫权，《圣
经》将家庭领导的角色分配给了男性，并教导女性信

徒“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 妻子的宗教

信仰与丈夫相异被视为不顺从丈夫的一种表现，容易

激发丈夫的不满。 又如，这些与宗教相关的性别观念

会反映到婚姻家庭领域，使得夫妻在劳动分工、家务

分工等方面存在分歧。 克里斯汀·泰勒·柯蒂斯（Ｋｒｉｓ⁃
ｔｅ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Ｃｕｒｔｉｓ）与克里斯托弗·Ｇ． 埃里森（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ｈｅｒ Ｇ． Ｅｌｌｉｓｏｎ）的研究发现，神学观念不一致的夫妻

经常就金钱问题产生争吵，特别是当妻子的宗教信仰

更为保守的时候［１２］。 相比之下，不论丈夫的宗教信仰

取向如何，妻子对婚姻的态度都更为温和与稳定。 妻

子的虔诚度甚至能够发挥调节作用，即那些宗教信仰

越坚定的妻子对丈夫信仰上的差异越包容［２６］。
国内研究少有探讨夫妻宗教信仰异同对婚姻质

量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但应注意到中西方社

会在这一问题上的社会情境是不同的。 其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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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并不高，由于其会受到

家庭之外其他社会环境（如学校教育）的影响，宗教

信仰通常锁定在一代内［２９］，因此孩子的宗教信仰问

题并不能成为引发夫妻婚姻冲突的常见缘由。 其

二，尽管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男尊女卑的父权文化，但
是这种文化不同于基督教信仰中的性别规范；而且，
中国当代的性别意识形态以男女平等为基调。 因

此，在中国还需进一步探讨性别异质性问题。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文主要使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
ｉｅｓ，ＣＦＰＳ）作为研究资料。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是一项

全国性、综合性、追踪性的社会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

多阶段、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在全

国 ２５ 个省区市抽取基线样本。 自基线调查后，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０ 年对所有家户和个人样本展开了五轮持续追踪调

查，其家户层面的跨轮次追访成功率均在 ８５％以上，其
个人层次的跨轮次追访成功率均达到 ８０％以上［３０］。 本

文的分析使用了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两期追踪数据，分析

样本限定为调查时 １８ 周岁以上、婚姻状态为“在婚”且
为初婚的夫妻。 删除在主要分析变量上有缺失值的样

本之后，最终进入样本的为 ５１５６ 对夫妻。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在研究夫妻宗教信仰的

异同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首先，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调查，调查对象

包括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我们从中可以获取

夫妻配对的样本，了解丈夫和妻子双方宗教信仰状况

的组合及其各自的婚姻满意度。 其次，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有相对丰富的宗教测量数据和更加贴近于中国

人宗教生活的测量方案［３１］［３２］。 它对宗教的主要测量

包括宗教归属、宗教实践、宗教组织成员资格以及对

宗教重要性的认知四个方面。 综合而言，２０１６ 年的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对宗教信仰的测量是现有几轮数据

中最为完整的，可以构造多维度的宗教性变量，以更

好地反映夫妻的宗教信仰状况。 再次，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采用追踪调查的设计（ｐａｎ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通过在不同

时点上对同一人群（同一样本）的重复观察，能够掌握

个体在不同时点的状态，有助于识别因果关系的先后

性［３３］。 本文从 ２０１６ 年的夫妻宗教信仰出发，观察他们

在 ２０１８ 年时的婚姻满意度，这种采用滞后一期的因变

量的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反向因果的问题。
（二）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婚姻满意度。 婚姻满意度是指

已婚夫妇对其所处婚姻关系的主观感受及评价。 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 ２０１８ 年的问卷提供了对广义婚姻满

意度的三个测量项，分别是对婚姻的总体评价（“您对

您当前的婚姻生活有多满意？”）、对配偶经济贡献的

满意度（“您对对方在经济上为家庭做出的贡献有多

满意？”）以及对配偶家务贡献的满意度（“您对对方

在家务上为家庭做出的贡献有多满意？”）。 受访者就

这三个方面的态度进行打分，１ 代表非常不满意，５ 代

表非常满意。 这三个测量项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信度系数为 ０． ７５。 本研究使用了因子分

析的方法，从上述三个测量项中提取出一个主因子，
将其因子得分转化为取值在 ０－１００ 之间的分值；分值

越高，代表了综合而言个人对婚姻的满意度越高。
本文的关键自变量为夫妻的宗教信仰组合。 已

有研究指出，单一的宗教测量不足以反映个体宗教

性的全貌，应使用多维度的宗教测量方案［３４］。 中国

人的宗教信仰由于具有综摄性强、排他性弱、组织化

程度低以及认知比较模糊等特点，多维度的测量比

单一维度的测量更可能准确反映个体的宗教性［３１］，
本文从四个维度测量受访者的宗教信仰。 一是宗教

组织成员资格。 ２０１６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提问受

访者“您是否是宗教 ／信仰团体成员”，答案分“是”
或“否”。 二是宗教归属。 根据受访者对“请问您属

于什么宗教？”的回答，将其宗教归属分为七类：无宗

教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民间

信仰②；其中，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归属于非聚会型

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属于聚会型宗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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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年有关宗教归属的提问允许受访者多选，但是多选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本文将同时选择多种宗教信仰的人

归类为“民间信仰”，他们并不一定归属于某种具体的宗教，而更加类似于一种意义寻求者（ｓｅｅｋｅｒ）。



是宗教实践。 ２０１６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在宗教实践

的测量上采用了跳转分流的方式，对宗教归属选择佛

教、道教以及无宗教信仰的受访者提问“您烧香 ／拜佛

的频率有多高？”，对选择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以

及无宗教信仰的受访者提问“您做礼拜的频率有多

高？”。 按活动频率从低到高选项依次为：“从不”“一
年一次”“一年几次”“一月一次”“一月两三次”“一周

一次”“一周几次”“几乎每天”。 针对不同类型的信

仰，我们对上述频率进行了合并。 由于佛教有每月初

一或者十五“拜一拜”的习俗，故将“烧香拜佛”频率

在一月一次及以上的类别进行合并，分别以“一月一

次及以上”“不足一月一次”“从不”界定“总是”“偶
尔”“从不”三个等级的实践频率。 针对伊斯兰教、基督

教、天主教这些有礼拜要求的宗教，分别以“一周一次

及以上”“不足一周一次”“从不”对应于“总是”“偶尔”
“从不”三个等级。 四是对宗教重要性的态度。 “不管

您是否参加宗教活动 ／事宜，宗教对您来说重要吗”，划
分为“很重要”、“有点重要”以及“不重要”。

对上述四个信仰维度，本文通过潜类别分析

（ｌａｔ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综合归纳出丈夫和妻子各自的

信仰类别。 潜类别分析是利用数据在不同维度上的

实际分布识别出有代表性的潜在类别的方法，这些

类别能够综合地反映出样本在不同维度外显变量取

值上的关联性［３５］（ＰＰ８９－１０６）。 潜类别分析的基本假设

是，对外显变量各种反应的概率分布可以由少数互

斥的潜在类别变量来解释，每个潜类别对各外显变

量的反应选择都有特定的倾向。 在我们的研究中，
外显变量即受访者的四个信仰维度变量，潜类别分

析能够帮我们找出几种典型的信仰类别（即潜类

别）。 对于潜类别的数量，是根据比较不同潜类别数

量的模型的拟合水平而确定，ＡＩＣ 和 ＢＩＣ 是两个常

见的评价模型拟合水平的指标，其数值越低，模型拟

合越好。 我们尝试过多种不同数量潜类别的方案，

其中，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妻子样本，分类数为五的时

候模型的 ＡＩＣ 与 ＢＩＣ 的数值达到最低，表明五分类

模型的拟合最好。 据此，本文分别使用潜类别分析

方法将丈夫与妻子的信仰分别划分为五种类型。
表 １ 报告了各类信仰的外显变量的取值在五个

潜类别上的条件概率（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ｍｅａｎｓ）。 无论是丈

夫还是妻子样本，潜类别 １ 中的个体均为未加入信

仰团体、不信仰任何宗教、几乎没有宗教实践且认为

宗教不重要的人，本文将这一类别命名为“无宗教信

仰者”。 潜类别 ２ 也未加入宗教团体、无明确宗教归

属、认为宗教不重要，但他们“偶尔”或“总是”烧香

拜佛的比例超过 ９０％ ，本文称之为“烧香拜佛者”。
潜类别 ３ 的宗教性比潜类别 ２ 更高，主要体现在他

们在偶尔烧香拜佛的基础上还有一定比例的人信仰

非聚会型信仰，如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且他们认

为宗教有一定的重要性，其特征比较符合“民间信仰

实践者”。 潜类别 ４ 和 ５ 是两类较为典型的宗教信

徒，潜类别 ４ 是“传统中国宗教信徒”，其信仰佛教或

道教，烧香拜佛的频率高，对宗教重要性的认知较

高。 潜类别 ５ 是“西方宗教信徒”，他们信仰基督教、
天主教或者伊斯兰教，超过 ７０％拥有宗教组织成员

资格、礼拜频繁、对宗教信仰的重视度很高。 通过将

夫妻双方信仰的潜类别相交互，本文构造了夫妻信

仰组合的变量。 宗教信仰相同的夫妻赋值为 ０，宗
教信仰相异赋值为 １。 在构造这一变量时我们注意

到，有 ３３ 对夫妻（占总样本的 ０． ６％ ）尽管被纳入同

一潜类别，但是他们在初始七分类的宗教归属上存在

差异。 在这 ３３ 对夫妻中，其中 ９ 对夫妻属于丈夫有

信仰归属而妻子不信教、１８ 对属于妻子有信仰归属而

丈夫不信教、６ 对属于夫妻信仰不同宗教。 这些夫妻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宗教归属以外的三个信仰维度

上特征极其相似，才被潜类别分析识别为同一潜类

别。 对此，本文将之重新归类为夫妻宗教信仰相异。

表 １　 丈夫和妻子样本五分类模型的潜类别响应概率

潜类别

丈夫 妻子

１． 无宗教
信仰者

２． 烧香
拜佛者

３． 民间信
仰实践者

４．传统中国
宗教信徒

５． 西方宗
教信徒

１． 无宗教
信仰者

２． 烧香
拜佛者

３． 民间信
仰实践者

４．传统中国
宗教信徒

５． 西方宗
教信徒

宗教组织成员资格
　 否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９ ０． ８４ ０． ２４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９ ０． ９２ 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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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潜类别

丈夫 妻子

１． 无宗教

信仰者

２． 烧香

拜佛者

３． 民间信

仰实践者

４．传统中国

宗教信徒

５． 西方宗

教信徒

１． 无宗教

信仰者

２． 烧香

拜佛者

３． 民间信

仰实践者

４．传统中国

宗教信徒

５． 西方宗

教信徒

　 是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１６ ０． ７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８ ０． ７７
宗教归属

　 无宗教信仰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６５ ０． ００ ０． ０３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７８ ０． ０１ ０． ００
　 非聚会型信仰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３５ １．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２２ ０． ９９ ０． ２４
　 聚会型信仰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９７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７６
礼拜频率

　 从不 ０． ９９ ０． ９６ ０． ９７ １． ００ ０． ０１ １． ００ ０． ９７ ０． ９６ １． ００ ０． ００
　 偶尔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０ ０． ５３ ０． ００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００ ０． ４７
　 总是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４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５３
烧香拜佛频率

　 从不 ０． ８８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９７ ０． ８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０ ０． ９８
　 偶尔 ０． １２ ０． ６４ ０． ９９ ０． ３３ ０． ０３ ０． １７ ０． ３６ ０． ９７ ０． ３０ ０． ０２
　 总是 ０． ００ ０． ３４ ０． ００ ０． ６５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６１ ０． ００ ０． ６９ ０． ００
宗教重要性

　 很重要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２ ０． ４０ ０． ８１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０． ０８ ０． ３６ ０． ８０
　 有点重要 ０． ０７ ０． ００ ０． ５１ ０． ６０ ０． １７ ０． ０９ ０． ００ ０． ４４ ０． ６４ ０． １５
　 不重要 ０． ９１ １． ００ ０． ４７ ０． ００ ０． ０２ ０． ８９ １． ００ ０． ４８ ０． ００ ０． ０４

　 　 注：非聚会型信仰包括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聚会型信仰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

　 　 在分析夫妻信仰组合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时，
本文还控制了一些个人、配偶和家庭的社会人口特

征。 个人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身份、城
乡居住地（城镇或农村）；配偶特征包括年龄和受教

育年限。 家庭特征包括婚姻持续时长（２０１８ 减去初

婚年份）、孩子数量、家庭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家庭

所在省的区域（东中西部）。
（三）分析方法

本文首先构造了夫妻配对的样本，比较经由潜

类别分析生成的夫妻所属的信仰类别，描述中国夫

妻宗教信仰相同与相异的分布。 接下来我们使用多

元常规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回归的方法检验夫妻信仰

的差异对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通过将丈夫和妻子

样本分开分析的办法对性别异质性进行探讨。 此

外，针对性别异质性的来源，我们还进行了一些补充

的统计分析和定性资料的整理，会在后文详细介绍。
四、研究结果

（一）中国夫妻宗教信仰匹配的基本状况

本文首先对中国夫妻宗教信仰的分布进行描

述。 研究发现，中国夫妻双方均无信仰的组合最为

普遍，占总样本的 ７０． ２９％ ，双方均有宗教信仰且类

别相同的夫妻占 ３． ７８％ ，宗教信仰相异的夫妻占

２５． ９２％ 。 在宗教信仰相异的夫妻（１３３７ 对）中，丈
夫有宗教信仰而妻子不信教的比例占这部分人群的

２４． １６％ （占全部夫妻配对样本的 ６． ２６％ ），丈夫不

信教但妻子有宗教信仰的比例占这部分人群的

５６． ３９％ （占全样本的 １４． ６２％ ），后者最常见的具体

组合为“丈夫不信教 ＋ 妻子信仰传统中国宗教”和

“丈夫不信教 ＋ 妻子烧香拜佛”，二者占宗教异质婚

群体的比例各超过 １５％ 。 夫妻双方均有宗教信仰

但类别不同的比例仅占异质婚的 １９． ４５％ （占全样

本的 ５． ０４％ ），其组合大多为“民间信仰实践者 ＋ 传

统中国宗教信徒”。 夫妻一方为中国传统宗教信徒、
另一方为西方宗教信徒的情况也有，但比例极低。

由此看来，中国夫妻宗教信仰构成的分布与西

方极为不同。 中国夫妻双方均无宗教信仰的占绝大

多数，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同质婚占比较低；在宗教异

质婚中，也是以一方有宗教信仰、一方没有的情况为

主。 而且，在夫妻宗教信仰相异的类别中，是以烧香

拜佛者、民间信仰实践者、中国传统宗教信徒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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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组合为基础。
（二）宗教信仰的影响与性别异质性

信仰不同宗教的夫妻是否会相看两厌？ 通过比

较夫妻双方均无宗教信仰、信同一宗教类别、宗教信

仰相异这三类夫妻各自在婚姻满意度上的均值，本文

发现，在夫妻均无宗教信仰的婚姻中丈夫的婚姻满意

度最高，均值为 ９０． ５，夫妻信同一宗教类别的次之

（９０． ０），但与双方均无宗教信仰者的差异统计上不显

著；夫妻宗教信仰相异婚姻中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显著

较低，仅为 ８８． ９。 对妻子的婚姻满意度而言，夫妻双

方均无宗教信仰、信同一宗教类别、宗教信仰相异三

类婚姻中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分别为 ８１． ３、８１． ２、８０． ９，
但彼此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鉴于不信教夫妻与信

同一宗教类别的婚姻满意度均值无显著差异，我们在

后续分析中将这两组合并，均视为信仰相同，重点比

较和检验信仰不同的夫妻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性。
表 ２ 的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夫妻宗教信仰的异

同对丈夫和妻子各自的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结果显示，对于丈夫而言，宗教异质婚的

婚姻满意度显著低于宗教同质婚，两者的差异不能

由受访者的个人、配偶和家庭的社会人口特征所解

释。 但对于妻子而言，与配偶宗教信仰相异并不会

显著降低其婚姻满意度。 总结上述分析发现，宗教

信仰不同可能会对婚姻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这一影

响存在性别差异，表现为丈夫往往更为不满，妻子则

不然。 我们也尝试过用单一的宗教信仰维度对这个

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既有研究指出，由于中国社

会中存在大量声称无宗教归属但是有宗教实践的

人［３１］，使用行为实践去刻画中国人的信仰可以有效

捕捉其特征。 我们依据个体是否有宗教实践构造了

表 ２　 夫妻宗教信仰差异对婚姻满意度影响的

　 　 　 　 　 　 　 　 ＯＬＳ回归系数（Ｎ ＝５１５６）

丈夫 妻子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夫妻宗教类别相
异（相同 ＝ ０）

－ １． ５６∗∗

（０． ５０）
－ １． ４１∗∗

（０． ５０）
－ ０． ０１
（０． ６５）

－ ０． １５
（０． ６５）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 ｐ ＜ ０． ００１，∗∗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控

制变量为个人、配偶和家庭的社会人口特征。

夫妻的宗教实践组合，检验夫妻宗教实践相异是否

会对婚姻满意度造成影响，其分析结果与上述发现

也一致（统计结果略）。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探讨夫妻具体哪种异质婚

的宗教信仰组合最可能导致对婚姻的不满。 前文提

到，潜类别分析分别将丈夫与妻子的信仰分为五个

类别，其联合分布形成了 ２５ 种可能的组合。 我们将

２０ 种异质婚组合分别与同质婚（双方均无宗教信仰

或信同一宗教类别）的夫妻（含 ５ 种组合）相比较，
检验宗教信仰相异的类别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与

表 ２ 的结果一致，仅男性的异质婚会带来显著更低

的婚姻满意度，而女性则不会。 因此，本文仅报告男

性的分析结果。 表 ３ 显示，在 １８ 种夫妻宗教信仰的

组合中，有两种特定组合会显著降低丈夫的婚姻满

意度：一种是丈夫信仰西方宗教但妻子不信教；另一

种是丈夫不信教而妻子烧香拜佛。 除此之外，尽管

其他绝大多数信仰组合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并不

显著区别于 ０，即这些丈夫的婚姻满意度并没有显

著更低。 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是由于中国人的宗教

信仰具有混合性与非排他性的特点，这意味着中国

夫妻即使持不同宗教信仰也不一定会导致矛盾与冲

突，例如一方是民间信仰实践者而另一方信仰传统

中国宗教，这些宗教之间具有亲和性，并不必然造成

诸种宗教信仰之间的巨大分歧，也不一定会引发婚

姻家庭内的矛盾。 另一种可能是有些涉及排他性宗

教的夫妻组合样本数量并不多。 通常而言，如果夫

妻双方的宗教信仰类别存在较大分野更可能导致他

们精神世界的隔阂，如一方是西方宗教信徒而另一

方是传统中国宗教信徒。 但是这种情况在样本中数

量极少，他们之间的婚姻结合和维系也具有选择性，
即那些宗教信仰截然不同的人往往很难走入婚姻，
即使进入也可能因为矛盾而已经终止婚姻，从而导

致统计上较难发现其婚姻满意度更低的明确证据。
（三）对性别差异性的解释机制

前文提到，在丈夫信仰西方宗教但妻子不信教、
丈夫不信教而妻子烧香拜佛这两类宗教信仰异质婚

中，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显著更低，而妻子的婚姻满意

度却不受与丈夫宗教信仰不同的影响，这其中的原

因是什么呢？ 本文认为，这两类导致丈夫婚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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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夫妻宗教信仰具体组合对丈夫婚姻满意度影响的 ＯＬＳ回归系数（Ｎ ＝５１２３）

　 　 妻子
丈夫　 　

无宗教
信仰者

烧香
拜佛者

民间信仰
实践者

传统中国宗教
信徒

西方宗教
信徒

无宗教信仰 参照类
－ ３． ７１∗∗

（１． １２）
０． ０４

（１． １３）
－ １． １５
（１． ０９）

－ ２． ２６
（１． ５５）

烧香拜佛
－ ０． ７１
（１． ８６） 参照类

－ ５． ６７
（３． ７１）

５． ２５
（４． ０６）

９． ４０
（１５． ６７）

民间信仰实践者
－ １． ２７
（１． １４）

－ ２． ６３
（４． ５３） 参照类

０． ８５
（１． ８０）

２． ６０
（６． ４０）

传统中国宗教信徒
－ ４． ４６
（２． ９２）

２． ５０
（５． ２３）

－ ０． ８５
（１． ５５） 参照类

－ ０． ８３
（５． ５６）

西方宗教信徒
－ １２． ２７∗

（４． ９６）
— — －１． ３１

（１５． ７０） 参照类

　 　 注：考虑到 ３３ 对潜类别相同但宗教归属不同的夫妻在异质性的信仰组合上不甚明确，本文在此部分分析中排除了这些样本。 各信仰组合

的系数为将该类别作为虚拟变量与参照类（对角线涉及的五类）在因变量上的差异，模型的控制变量与表 ２ 一致。 括号中为标准误。 横杠表示

该类别样本量为 ０。∗∗∗ｐ ＜ ０． ００１，∗∗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

度更差的信仰组合要分开来看。
第一类“丈夫为西方宗教信徒、妻子不信教”的

组合很可能是由于宗教观念上的不和导致丈夫更加

不满，这一点与西方文献的发现一致。 这一类组合

中，近八成丈夫信仰基督宗教。 基督教信徒往往希

望自己的伴侣也能够信教。 基督教婚姻观认为，上
帝设立婚姻的初衷是希望它神圣而美丽，夫妻二人

不但要一起生活，而且要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与追

求［３６］，如果夫妻双方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是无法在

一起幸福生活的。 基督教的性别规范也强调，妻子

要服从于丈夫。 因此，在宗教的婚姻观与性别观的

双重影响之下，信仰基督教的丈夫对妻子的宗教信

仰有较高的期待，妻子一旦没有顺从丈夫的信仰，丈
夫就会认为婚姻更不幸福。

第二类“丈夫不信教、妻子烧香拜佛”的组合则

很难由宗教教义出发来解释。 但是，通过对一些定

性资料的分析，我们估计这很可能是由于家庭性别

角色分工使丈夫对从事宗教活动的妻子“不顾家”
心生不满。 首先，我们检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案
例库中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以“民事案件”“夫妻感情破裂”
“宗教信仰”为关键词的公开判决书，在梳理相关民

事判决书的诉讼理由时发现，在以丈夫为原告、妻子

为被告的案例中，丈夫大多以妻子投入宗教信仰而

不顾及家庭事务为由要求离婚，具体理由如“不管理

家中事务与孩子的抚养” “弃子女而不顾” “对病中

的原告不闻不问” “对原告父母不好”等。 其次，我

们也关注了网络社区中有关这一议题的发帖和回

帖。 例如，一位无神论的丈夫在抱怨妻子的信仰时

指出：“老婆信佛，近期做事心不在焉，仅做表面。 比

如管孩子仅靠嘴上说一句无行动，甚至调换了相对

轻松的工作也没有对孩子投入更多一些。”这些案例

都表明，这类丈夫存在对信教妻子偏离性别角色的

不满，认为“妻子不像一个妻子”了。 这些陈述背后

的预设是，妻子应当符合自己的性别规范和家庭角

色，即更多地投入家庭生活、承担起相夫教子的义

务。 宗教活动是一种家庭以外的社会活动，妻子参

与这种活动很可能会被丈夫认为偏离“女主内”的

角色规范，招致丈夫的不满。
受定性材料的启发，本文尝试在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数据中对丈夫的主观态度进行更为深入的定量

分析。 首先，在丈夫不信教而妻子从事宗教活动的

诸类型中，丈夫的婚姻满意度大多更低，但可能由于

部分类别的样本数量较少，导致统计上不显著。 本

文进一步检验了这些组合中妻子的宗教投入，发现

当妻子为烧香拜佛者、传统中国宗教信徒、西方宗教

信徒时，其宗教实践频率为“总是”的比例分别为

６１％ 、６９％与 ５３％ 。 这意味着这些妻子在宗教生活

上投入的时间较多，可能会与其家庭生活投入形成

冲突。 其次，本文在数据中进一步检验了这种宗教

异质婚类型下丈夫对妻子的经济贡献与家务贡献的

满意度，两者均显著低于同质婚的满意度。 也就是

说，家务贡献不足至少是构成丈夫对妻子不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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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原因之一。 至于不信教丈夫对烧香拜佛妻子在

经济贡献上的不满，其原因仍有待探讨。 最后，本文

还在数据中尝试对此类婚姻中妻子的家务行为进行

分析。 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这类婚

姻中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更少，不过其系数在统计

上并不显著，但这也有可能是家务时间的测量不足

以反映家务劳动的质量、对孩子的陪伴等现有数据

未能测量到的家庭投入维度。
综合以上证据，本文发现，性别规范很可能是解

释夫妻宗教信仰相异时男性一方不满的一个重要因

素。 正如既有文献所指出的，对于婚姻的成功维系

而言，妻子的投入比丈夫的投入更为重要［３７］，因为婚

姻中做出调整与妥协的往往是妻子而不是丈夫，家
庭中妻子角色的履行情况是影响婚姻整体质量的一

个重要因素。
五、总结与讨论

夫妻精神世界的匹配是影响婚姻主观体验的重

要维度。 好的婚姻不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夫妻

双方精神世界的共鸣。 随着人们在物质生活领域的

不断丰富，婚姻双方精神上的契合被给予了更多的

关注和期待。 《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８ 年开展的社会调

查显示，５４． ８％的受访单身青年希望另一半与自己

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物质条件也要相当；２８． ９％的受

访单身青年认为精神世界契合更重要［３８］。 信仰是个

体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提供的观念体系

扮演了人之行动的“扳道工”角色［３９］，以往的国内文

献主要关注宗教信仰对个体生活满意度和精神健康

的影响，却几乎未关注过夫妻宗教信仰匹配对婚姻

家庭关系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分析了中国夫妻的宗教信仰异同及其对婚姻满意度

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性别差异。
首先，本文发现，与西方宗教同质婚图景颇为不

同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绝大多数夫妻双方均无宗

教信仰：超过七成的中国夫妻双方都没有加入宗教

组织、没有特定的宗教归属、几乎不参与礼拜或者烧

香拜佛的宗教实践、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并不重要。
尽管西方的研究大多发现信仰宗教的人更加幸福、
婚姻更加和谐、对婚姻的评价更积极［４０］［４１］［４２］，但在中

国社会信仰宗教本身似乎并不会对婚姻质量有正向

加持，双方均信仰同一宗教类别的夫妻的婚姻满意

度并没有显著高于均不信教的夫妻，从均值上看，反
而是不信教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最高。 这一定程度上

也与中国人宗教参与的选择性有关———诉诸宗教的

人往往对婚姻评价更差，又或者他们的婚姻问题可

能也是他们（一方）诉诸宗教的原因之一。
其次，宗教信仰相异的夫妻婚姻满意度较低。

异质婚较之同质婚更容易产生矛盾与摩擦，在宗教

信仰维度也不例外。 本文发现，婚姻满意度较低的

宗教异质婚尤其集中在“丈夫是西方宗教信徒、妻子

不信教”“丈夫不信教、妻子烧香拜佛”这两种组合

之中，而后者在人数占比上更多。 尽管与西方社会

相似，中国夫妻在宗教信仰上不匹配也会导致不满

意的婚姻，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社会机制与西方

社会并不相同。 西方有关文化资源与社会网络的解

释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情况。 在西方社会

中，信仰宗教的人口比例高，信仰位于社会生活中较

为核心的位置。 西方人的宗教偏好与归属主要来自

于宗教的代际传递，大多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就已决

定。 此外，在一些西方社会，宗教分层与社会分层高

度重合，个体的信仰实际上是家庭传统与社会网络

的综合体现。 因此，两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为夫

妻势必会造成双方文化资源与社会网络的冲突。 在

中国社会情况则大为不同，一方面，中国人拥有一套

“日用而不自知”的超自然观念，并不一定加入特定

的宗教组织或有绵密的宗教实践；另一方面，即使是

信仰宗教也往往发生在成年之后，在生命历程的不

同阶段也可能存在改教的经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更可能是非常个体化的事情。 基于此，中国夫妻就

宗教信仰相异而引发的婚姻矛盾更可能集中于价值

观上的分歧以及宗教生活与家庭生活的竞争关系。
最后，夫妻宗教信仰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

性别差异。 研究发现，对于配偶信仰不同宗教，丈夫

往往对此更加难以容忍，致使婚姻满意度更差，妻子

则不然。 从根本上讲，这种差异源自性别角色观念

或角色期待的差异。 本文发现，中国存在两种典型

情况：一种是信仰基督教的丈夫希望妻子服从自己

的宗教信仰但是妻子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很可

能认为妻子不符合宗教特定的性别规范；另一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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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是妻子的宗教信仰挤占了丈夫认为她应该投入于

家庭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丈夫认为她的行为偏离了

“好妻子”的性别规范。 由于婚姻出现问题时往往是

妻子做出调整与妥协，当妻子没有如丈夫所愿时，丈
夫一方更可能表达出对婚姻的不满。

本文表明，夫妻共同的价值观念与宗教信仰是

婚姻和谐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社会，除了在受教育

程度、收入、家庭背景、城乡等维度上的匹配会影响

婚姻结果之外，伴侣双方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契合程

度也是婚姻之中需要直面的问题。 宗教信仰不同并

不单纯关系到能否尊重对方信仰，它与家庭角色、性
别规范、男女平等观念等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张力。
以往有关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研究通常集中于对宗教

分布、信徒社会人口特征、信仰对个体心态和经济行

为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围绕宗教信仰对婚姻家庭影

响的讨论还比较少。 本文研究表明，在中国研究这

一问题首先应关注到中西方宗教信仰在社会中的情

况不同：西方社会信仰宗教、参与宗教活动对家庭生

活的积极作用更具主导性；在当代中国社会，宗教参

与则可能与家庭角色、性别规范等存在一定程度的

竞争关系。 这带来的启发是，相关部门在调解婚姻

家庭纠纷的过程中，应对夫妻宗教信仰给予更多的

关注，加强相关社会服务提供。
受数据的限制，本文对夫妻宗教信仰与婚姻关

系的探讨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描述的中国夫妻

宗教同质婚和异质婚的状况是婚前匹配叠加婚后社

会化的结果，我们无法获知夫妻在结婚的时候他们

各自的宗教信仰状况，因此本文并不是从不同宗教

之间通婚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而是主要反映婚

姻内部信仰的多元化。 而婚后信教上的选择性也可

能会影响宗教匹配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对婚

姻的长期、持续不满可能是一些人诉诸宗教的原因。
如果可以有准确详细的宗教信仰变化过程的数据，
就能更清楚地表明宗教信仰投入与婚姻关系变化之

间的因果关系。 另外，针对性别差异的解释机制，本
文尽可能根据现有各类证据指出性别规范是一类重

要原因，至于是否有其他机制、这些机制如何发生作

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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